
租賃辦公室物業

方正集團及方正數碼集團一直按一般商業條款向北大方正租用位於中國北京之辦公室物業。方正董事會及
方正數碼董事會謹提述方正及方正數碼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將於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之租賃協議刊發之公佈。方正集團及方正數碼集團之有關成員公司擬分別訂
立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以繼續租用位於中國北京之若干辦公室物業。

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

新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1. 出租人： 北大方正
承租人： 方正之全資附屬公司方正電子
租賃物業： 中國北京海淀區上地第5街9號（亦稱上地信息產業基地）之上地方正大廈

主大樓1至5層及地庫及附屬大樓之地庫
面積： 約14,806平方米（包括上層面積約11,079平方米及地庫面積約3,727平方

米）
單位租金（包括管理費）： (a) 上層樓面每日每平方米2.02元人民幣

(b) 地庫樓面無需租金惟每日每平方米須支付0.54元人民幣之管理費

全年租金及管理費： 8,903,086.44元人民幣（約等於8,560,660港元）
租期：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出租人： 北大方正
承租人： 方正之全資附屬公司方正奧德
租賃物業： 中國北京海淀區成府路298號中關村方正大廈605-607、608-609、610-611

及612-616室以及公共會議區
面積： 約2,643平方米（包括公共會議區約506.9平方米）
單位租金（包括管理費）： (a) 每日每平方米4.00元人民幣

(b) 公共會議區無需租金惟每日每平方米須支付0.60元人民幣之管理費

全年租金及管理費： 3,229,819.29元人民幣（約等於3,105,595港元）
租期：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世紀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3. 出租人： 北大方正
承租人： 方正數碼之全資附屬公司方正世紀
租賃物業： 中國北京海淀區成府路204號方正樓1層及2層
面積： 約1,800平方米
單位租金（包括管理費）： 每日每平方米2.75元人民幣

全年租金及管理費： 1,806,750元人民幣（約等於1,737,260港元）
租期：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租金及管理費於每季完結時以現金支付。承租人若需繼續租用出租人之有關物業，須於租賃協議屆滿前至
少兩個月向出租人發出書面通知。

承租人毋須支付租賃按金。倘承租人未能遵守租賃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出租人有權終止租賃。

過往價值及年度上限

現時方正數碼集團根據有關租賃協議在中國北京佔用之總樓面面積約為1,800平方米，全年應付總租金及管
理費約為2,000,000元人民幣（約等於1,900,000港元），相等於該租賃根據舊上市規則取得之現有豁免之有關
年度上限。根據世紀租賃協議租用之總樓面面積約為1,800平方米，全年應付總租金及管理費約為1,800,000
元人民幣（約等於1,700,000港元）。全年應付租金及管理費減少是由於單位租金（包括管理費）減少。

現時方正集團根據有關租賃協議在中國北京佔用之總樓面面積約為20,030平方米，全年應付總租金及管理
費約為20,600,000元人民幣（約等於19,800,000港元）。該等租賃根據舊上市規則取得之現有豁免之有關年度
上限總額約為21,500,000元人民幣（約等於20,600,000港元）。根據新租賃協議租用之總樓面面積約為17,449
平方米，全年應付總租金及管理費約為12,100,000元人民幣（約等於11,700,000港元）。總樓面面積減少之主
要原因為方正奧德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之員工人數減少及營運規模縮小。全年應付租金及管理費減
少是由於租用之總樓面面積減少及單位租金（包括管理費）減少。

方正及方正數碼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佈所披露之租賃協議（及
根據舊上市規則之有關上限及豁免）包括與北大方正訂立之若干其他租賃。由於該等其他租賃之承租人不再
為方正集團或方正數碼集團之成員公司，根據上市規則，該等其他租賃倘續租，該等租賃將不會構成方正
集團或方正數碼集團之交易。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各自之年度上限將為有關協議列
明之（已於前分節概述）全年租金及管理費金額。

訂立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之理由及利益

方正集團及方正數碼集團一直向北大方正租用上地方正大廈、中關村方正大廈及方正樓之若干物業，作為
辦公室、食堂及員工宿舍。方正董事會及方正數碼董事會認為有必要繼續租用位於中國北京之辦公室物業，
並認為所佔用樓面面積足夠供各自之日常營運。方正董事會及方正數碼董事會亦認為目前把辦公室位置集
中於中國北京有助於各辦公室之間有效溝通，因此長遠而言能提高經營效率並降低經營成本。

方正董事會及方正數碼董事會（視情況而定）認為，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之條款由相關各方經公平磋
商後釐定。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將分別在方正集團及方正數碼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中訂立。方正及
方正數碼已委任香港獨立估值師利駿行測量有限公司（其具有由香港測量師學會發出「有關上市事宜的註冊
成立或引薦以及有關收購與合併的通函與估值所進行估值工作的物業估值師名冊」上之合資格估值師），以
考慮該等租賃之條款。利駿行測量有限公司認為，根據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租用各物業之單位租金
（包括管理費）與鄰近地點類似物業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市場租金相若，屬公平合理。

方正數碼董事認為世紀租賃協議項下之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公平合理且符合方正數碼及其股東之
整體利益。方正董事（不包括在取得獨立財務顧問意見後方發表意見之方正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世紀租賃
協議及新租賃協議項下之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公平合理且符合方正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銷售資訊硬件產品

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

方正數碼集團一直按一般商業條款向方正集團供應資訊硬件產品。如方正及方正數碼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
九日刊發之聯合公佈所述，根據舊上市規則就方正數碼集團向方正集團銷售資訊硬件產品獲取之現行豁免
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方正及方正數碼擬訂立總協議以規管方正銷售之條款，由二零零六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方正數碼集團亦擬按一般商業條款向北大方正集團銷售資訊硬件產品，而北大方正與方正數碼擬訂立北大
方正總協議以規管北大方正銷售之條款，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
三年。

根據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方正數碼集團應按有關時間釐定之條款提供資訊硬件產品：(i)參照於一般
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有關產品予當地市場及╱或相鄰地區獨立第三方客戶之價格及所依
循之信貸條款；或(ii)如並無第(i)條所述可資比較項目，則參照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提
供有關產品予中國獨立第三方客戶之價格及所依循之信貸條款；或(iii)如並無上文所述可資比較項目，則參
照訂約各方按公平基礎議定之價格及信貸條款，而該等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方正數碼股東之整體利益。

過往價值及年度上限

下表列出方正銷售及北大方正銷售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十個月各自之過往價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自之估計數字及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各自之估計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十個月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方正銷售
實際／估計 11.7 14.1 17.2 24.0 — — —

（附註1）

上限（附註2） 27.04 29.12 不適用 31.20 45.0 49.5 54.5
(26,000,000港元) (28,000,000港元) (30,000,000港元)

北大方正銷售
實際／估計（附註3） 0.5 1.1 — — — — —

上限 — — 不適用 — 10.0 11.0 12.1

附註︰

(1) 二零零三年之方正銷售即該等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在方正集團向方正數碼集團出售有關供應商後）之後始進行
之交易，原因為僅有該等交易被當作方正數碼於二零零三年之持續關連交易。

(2) 方正銷售佔方正數碼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之銷售（不包括其終止業務之銷
售）約2.5%及1.1%。

(3) 過往北京方正數碼有限公司向北大方正集團有關成員公司作出該等銷售，而北京方正數碼有限公司過往為方
正數碼之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舊上市規則，方正數碼之集團內公司間交易於過往毋須獲豁免或設有上
限。如方正及方正數碼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日刊發之該聯合公佈披露，方正數碼已出售北京方正數碼有限
公司予北大方正集團。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完成出售後，由於方正數碼於進行該等交易時須採取措施遵守上
市規則第十四A章持續關連交易之條文，因此方正數碼集團停止向北京方正數碼有限公司供應產品。於二零
零五年，北京方正數碼有限公司向第三方供應商採購類似產品，據悉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
之採購總額約4,800,000元人民幣。

方正集團一直為其軟件開發業務及系統集成項目之用途而採購資訊硬件產品。方正集團為軟件開發業務（主
要為電子出版軟件）向方正數碼集團發出之採購訂單水平於過去兩年一直穩定上升，而為系統集成項目發出
之採購訂單水平則主要視乎方正集團成功投標之項目數目及價值而定。方正銷售之估計年度上限乃參照有
關交易之過往價值、方正就方正集團目前及預料系統集成項目之價值給予之指標及方正數碼對中國資訊科
技業務之預計增長率作出之估計釐定。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上限乃使用方正數碼根據其現有市場資料
估計之年度增長因素10%釐定。

為建立電腦系統及向客戶提供軟件方案，北大方正集團一直為其客戶採購資訊硬件產品。北大方正銷售之
估計年度上限乃參照北大方正集團採購之類似產品之過往價值、北大方正估計之預期採購量及方正數碼對
中國資訊科技業務之預計增長率作出之估計釐定。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上限乃使用方正數碼根據其現
有市場資料估計之年度增長因素10%釐定。

進行方正銷售及北大方正銷售之理由及利益

方正集團主要從事與傳媒業及若干其他行業相關之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業務，并在中國從事資訊產品分銷
業務。方正數碼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資訊產品分銷業務。北大方正集團主要從事軟件開發、硬件製造、醫
療、金融及傳統行業。

為建立電腦系統及向客戶提供軟硬件方案，方正集團一直為其顧客採購資訊硬件產品。方正集團亦一直為
其軟件開發業務（主要為電子出版系統）之用途而採購資訊硬件產品。方正數碼集團則不斷向方正集團供應
資訊硬件產品。方正數碼董事會認為，繼續維持方正集團之成員公司為其客戶及繼續按一般商業條款向方
正集團供應資訊硬件產品有利於方正數碼集團。

北大方正集團所從事之其中一項業務為提供軟件方案及服務。為建立電腦系統及向客戶提供軟件方案，北
大方正集團一直為其客戶採購資訊硬件產品。方正董事會及方正數碼董事會認為，按一般商業條款向北大
方正集團提供資訊硬件產品有利於方正數碼集團，而且可擴大其客戶及收益基礎。

方正董事會及方正數碼董事會認為，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之條款乃由相關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總
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將於方正集團及方正數碼集團之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方正數碼董事（不包括
獨立非執行方正數碼董事，彼等於取得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後方會提出意見）認為，總協議項下之交易乃按
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公平合理且符合方正數碼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而方正銷售之估計年度上限亦屬公平
合理。方正董事及方正數碼董事（不包括方正及方正數碼各自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於取得獨立財務顧問
之意見後方會提出各自之意見）認為，北大方正總協議項下之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公平合理且符合
方正及方正數碼各自之利益及其各自之股東之整體利益，而北大方正銷售之估計年度上限亦屬公平合理。

持續關連交易

方正數碼乃方正擁有約54.85%權益之附屬公司，而北大方正擁有方正約32.67%權益。就上市規則而言，方
正乃方正數碼之關連人士，而北大方正乃方正及方正數碼之關連人士。就上市規則而言，方正數碼集團之
交易亦屬方正之交易。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世紀租賃協議、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項下之交易將構成方正數碼之持續關連交
易。而根據上市規則，新租賃協議、世紀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項下之交易將構成方正之持續關連交
易。根據世紀租賃協議之全年應付租金數額高於1,000,000港元但低於10,000,000港元，而根據上市規則，方
正數碼之適用百分比率均不超過25%。根據世紀租賃協議及新租賃協議之全年應付總租金不少於10,000,000
港元，而根據上市規則，方正之代價比率不少於2.5%。預期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
年，根據總協議進行之方正銷售之全年金額將不少於10,000,000港元，根據上市規則，方正數碼之適用百分
比率將不少於2.5%。預期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根據北大方正總協議進行之北
大方正銷售之全年金額將不少於10,000,000港元，根據上市規則，方正數碼及方正各自之代價比率均將不少
於2.5%。

所有上述擬訂立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1)條所載之規定，而上述協議項下之交易亦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35(2)條設有上限。就世紀租賃協議而言，方正數碼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及公佈之規
定。方正就世紀租賃協議及新租賃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方正數碼就總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就北大方正總協議
而言，方正數碼及方正各自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一般事項

方正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世紀租賃協議、新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之條款及估計年度上限向方
正之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方正數碼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之條款及估計年度
上限向方正數碼之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方正及方正數碼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此方面向彼等各自之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彼等各自之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方正數碼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載有總協議及
北大方正總協議之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函件以及方正數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之通函。方正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載有世紀租賃協議、新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之進
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函件以及方正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

北大方正及其聯繫人須於方正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世紀租賃協議、新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及估計
年度上限之決議案放棄投票權。北大方正及其聯繫人（包括方正）須於方正數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總協
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及估計年度上限之決議案放棄投票權。根據上市規則第2.15條，方正或方正數碼任何
於交易擁有重大權益之股東亦須於方正股東特別大會或方正數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權。

方正董事會由張旋龍先生（主席）、肖建國教授（副主席）、魏新教授、張兆東先生及夏楊軍先生（均為執行
董事），以及胡鴻烈博士、李發中先生及王林潔儀女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方正數碼董事會由張兆東先生（主席）、張旋龍先生、魏新教授、夏楊軍先生及謝克海先生（均為執行董事）、
榮智鑫先生（名譽主席）（非執行董事），以及李發中先生、王林潔儀女士及曹茜女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

釋義

「聯繫人」 指 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世紀租賃協議」 指 方正世紀（承租人）、方誠（北大方正之代理）與北大方正（出租人）就中國
北京若干物業將訂立之租賃協議

「方正數碼」 指 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
交所主板上市，為方正擁有約54.85%權益之附屬公司

「方正數碼董事會」 指 方正數碼之董事會

「方正數碼董事」 指 方正數碼之董事

「方正數碼集團」 指 方正數碼及其附屬公司

「方正數碼股東特別大會」 指 方正數碼將予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

「方誠」 指 北京方誠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Beijing Fangche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於中國成立之公司，為北大方正之附屬公司

「方正」 指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方正董事會」 指 方正之董事會

「方正董事」 指 方正之董事

「方正電子」 指 北京北大方正電子有限公司(Beijing Founder Electronics Co., Ltd.*)，於
中國註冊成立，為方正之全資附屬公司

「方正集團」 指 方正及其附屬公司（除另有說明外，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方正數碼集團）

「方正奧德」 指 北京方正奧德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Beijing Founder Order Computer
System Co., Limited*)，於中國成立之公司，為方正之全資附屬公司

「方正銷售」 指 總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有關方正數碼集團向方正集團銷售資訊硬件
產品

「方正股東特別大會」 指 方正將予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新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租賃協議」 指 方正集團若干成員公司（或方正數碼集團，視情況而定）（承租人）與北大
方正（出租人）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就中國北京若干物業訂立之租
賃協議（經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訂立之補充協議修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總協議」 指 方正數碼與方正擬訂立之總協議，有關方正數碼集團向方正集團銷售資
訊硬件產品

「新租賃協議」 指 方正電子（或方正奧德，視情況而定）（承租人）、方誠（北大方正之代理）
與北大方正（出租人）就中國北京若干物業將訂立之租賃協議

「北大方正」 指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方正之控股股東，持有方正已發行股本約
32.67%

「北大方正集團」 指 北大方正及其附屬公司

「北大方正總協議」 指 北大方正與方正數碼就方正數碼集團向北大方正集團銷售資訊硬件產品
擬訂立之總協議

「北大方正銷售」 指 北大方正總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有關方正數碼集團向北大方正集團
銷售資訊硬件產品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方正世紀」 指 北京方正世紀信息系統有限公司(Beijing Founder Century Information
System Co., Ltd.*)，於中國成立之公司，為方正數碼之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於本公佈內，人民幣按1.00港元兌1.04元人民幣之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之用。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 方正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主席
張旋龍 張兆東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有關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18） （股份代號：0618）

持續關連交易

租賃辦公室物業

方正集團及方正數碼集團一直按一般商業條款向北大方正租用位於中國北京之辦公室物業。方正董事會及方正數碼董事會謹提述方正及方正數碼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將於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之租賃協議刊發之公佈。方正集團及方正數碼集團之有關成員公司擬分別訂立新租賃協議及世紀租賃協議，租期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銷售資訊硬件產品

方正數碼集團一直按一般商業條款向方正集團供應資訊硬件產品。如方正及方正數碼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刊發之聯合公佈所述，根據舊上市規則就方正數碼集團向方正集團銷售資訊硬件產品獲取之現行豁免
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方正及方正數碼擬訂立總協議以規管方正銷售之條款，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方正數碼集團亦擬按一般商業條款向北大方正集團銷售資訊硬件產品，而北大方正與方正數碼擬訂立北大方正總協議以規管北大方正銷售之條款，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
三年。

持續關連交易

方正數碼乃方正擁有約54.85%權益之附屬公司，而北大方正擁有方正約32.67%權益。就上市規則而言，方正乃方正數碼之關連人士，而北大方正乃方正及方正數碼之關連人士。就上市規則而言，方正數碼集團之
交易亦屬方正之交易。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世紀租賃協議、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項下之交易將構成方正數碼之持續關連交易。而根據上市規則，新租賃協議、世紀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項下之交易將構成方正之持續關連交
易。

所有上述擬訂立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1)條所載之規定，而上述協議項下之交易亦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5(2)條設有上限。就世紀租賃協議而言，方正數碼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及公佈之規
定。方正就世紀租賃協議及新租賃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方正數碼就總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就北大方正總協議
而言，方正數碼及方正各自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一般事項

方正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世紀租賃協議、新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之條款及估計年度上限向方正之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方正數碼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總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之條款及估計年度
上限向方正數碼之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方正及方正數碼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此方面向彼等各自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彼等各自之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方正數碼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載有總協議及
北大方正總協議之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函件以及方正數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方正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載有世紀租賃協議、新租賃協議及北大方正總協議之進
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函件以及方正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星 島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